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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人社发〔2022〕7 号

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
等 20 部门关于劳务品牌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局、科技局、经济

和信息化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城

乡建设局）、农业农村局、商务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卫生健康委、

市场监管局、广播电视局、乡村振兴局，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、

巢湖中心支行，各银保监分局、证监局：

现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0 部门关于

劳务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66 号）转发你们，

并提出如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明确目标任务。各地要加快劳务品牌建设，“十四五”

期间，每个市聚焦各地特色产业、行业，重点培育 2 个以上地域

鲜明、行业领先、技能突出的领军劳务品牌，全省建设培育市级

劳务品牌 30 个以上，认定省级劳务品牌 20 个左右。力争到“十

四五”末，劳务品牌发现培育、发展提升、壮大升级的促进机制

和支持体系基本健全，劳务品牌知名度、认可度、美誉度明显提

升，带动就业创业、助推产业发展效果显著增强。

二、建立劳务品牌库。各地人社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，组织

相关部门、企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、商会等社会组织，以市为单

位摸清本地区劳务品牌数量、分布、特征等基本情况，针对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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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，明确建设思路、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，

根据带动就业人数较多、技能产品特色明显、市场知名度高等特

点，共同确定本地区劳务品牌建设重点项目，形成指导目录，建

立定期审核与退出机制，实施动态管理。2022 年 7 月 31 日前，各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劳务品牌项目库建立情况反馈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厅。

三、加快劳务品牌建设。各地要立足积极服务一产“两强一

增”、二产“提质扩量增效”、三产“锻长补短”行动计划，助

力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，分领域、分行业打造中高端技能型

劳务品牌、高品质服务型劳务品牌、文化和旅游型劳务品牌、民

生保障型劳务品牌，根据劳务品牌成熟程度分类开展扶持、服务，

加大劳务品牌领域技能人才培养力度，开展劳务品牌从业人员就

业推荐活动。加大劳务品牌龙头企业培育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打

造劳务品牌特色创业孵化基地，带动劳务品牌上下游产业协同发

展。积极引进新兴业态和新型商业模式，进一步带动行业产业结

构调整优化，促进劳务品牌与产业融合，构建结构合理、规模适

度、特色明显、优势互补的劳务品牌体系。

四、强化资金保障。各地要将劳务品牌建设作为就业工作重

点任务，统筹就业补助资金、推进乡村振兴衔接资金、地方财政

资金等各类资金给予支持。对通过劳务品牌带动城乡劳动者高质

量就业、推动产业发展、助力乡村振兴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的，可

给予适当倾斜支持。要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，因地制宜研究制

定支持劳务品牌建设扶持政策，加大劳务品牌融投资、稳岗扩岗

等政策支持，推动劳务品牌高质量发展，促进更高质量更加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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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。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每年1月 10日前向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厅报送上年度劳务品牌建设工作开展情况，并同步更新

劳务品牌项目库。

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

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安徽省民政厅

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

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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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商务厅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

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

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

中国银保监会安徽监管局 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

安徽省乡村振兴局

2022 年 2 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)


